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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

 
 

新《公司條例》  

(第  622 章 ) 

 

《2018 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 

 

引言  

 

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的 會 議 上，行 政 會 議 建 議，行 政

長 官 指 令 ，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《 20 18 年 公 司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 (條 例 草

案 ) (載 於 附 件 )。  

 

 

理據  

 

2 .  新《公 司 條 例 》 (第 62 2 章 ) (新 條 例 )在 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開 始

實 施，為 在 香 港 成 立 和 營 運 的 公 司 提 供 現 代 化 的 法 律 框 架，並 引 入

多 項 簡 化 法 定 程 序 、 減 低 公 司 遵 規 成 本 和 照 顧 中 小 型 企 業 (中 小 企 )

需 要 的 措 施 。 新 條 例 實 施 以 來 一 直 運 作 順 暢 ， 達 到 加 強 企 業 管 治 、

確 保 妥 善 規 管 、 方 便 營 商 ， 以 及 使 相 關 法 例 現 代 化 的 政 策 目 標 。  

3 .  根 據 新 條 例 實 施 後 的 運 作 經 驗 和 各 持 份 者 的 意 見，我 們 認 為

須 修 訂 新 條 例 若 干 條 文，以 反 映 新 條 例 實 施 後 的 新 發 展，以 及 釐 清

政 策 原 意 或 刪 除 不 清 晰 和 不 一 致 之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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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新 發 展 所 作 出 的 修 訂  

財 務 報 告 豁 免 措 施  -  擴 大 簡 明 財 務 報 表 的 涵 蓋 範 圍  

4 .  為 方 便 營 商 ， 新 條 例 訂 明 ， 符 合 指 定 規 模 準 則 的 法 團 集 團 ，

可 擬 備 簡 明 財 務 報 表  1。 根 據 豁 免 措 施 ， 合 資 格 公 司 集 團 的 控 權 公

司 可 按 照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發 出 的 《 中 小 企 財 務 報 告 總 綱 與 準 則 》 ，

擬 備 簡 明 財 務 報 表，在 擬 備 核 數 師 報 告 和 董 事 報 告 時 須 符 合 的 規 定

也 較 為 寬 鬆  2。  

5 .  為 給 予 中 小 企 更 大 彈 性，以 減 低 遵 規 成 本，我 們 建 議 在 新 條

例 增 訂 條 文，讓 另 外 兩 類 法 團 集 團 的 控 權 公 司 也 可 受 惠 於 財 務 報 告

豁 免 措 施 。 該 兩 類 法 團 集 團 分 別 為 ：  

( a )  包 含 小 型 私 人 公 司 或 合 資 格 私 人 公 司 或 兩 者，也 包 含 小 型 擔

保 公 司 的 法 團 集 團 (混 合 集 團 )的 控 權 公 司，惟 控 權 公 司 和 旗

下 所 有 附 屬 公 司 均 須 符 合 規 模 準 則 ； 以 及  

( b )  由 小 型 私 人 公 司、合 資 格 私 人 公 司，或 小 型 擔 保 公 司 組 成 的

法 團 集 團 ， 或 上 文 ( a )段 所 述 的 混 合 集 團 ， 並 擁 有 屬 非 香 港

公 司 的 附 屬 公 司 的 控 權 公 司，惟 控 權 公 司 和 旗 下 所 有 附 屬 公

司 (包 括 屬 非 香 港 公 司 的 附 屬 公 司 )均 須 符 合 規 模 準 則 。  

更 新 新 條 例 第 9 部 及 附 表  1 的 會 計 相 關 條 文  

6 .  因 應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發 出 新 的《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 10 號 》

(於 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更 新 )，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新 條 例 第 9 部 及 附 表 1 內

有 關 “控 權 公 司 ”及 “母 企 業 ”的 定 義 ， 以 反 映 最 新 的 會 計 準 則 。 該 等

準 則 把 控 制 權 確 立 為 決 定 哪 些 實 體 須 列 入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的 準 則，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某 公 司 集 團 的 控 權 公 司 如 符 合 規 模 準 則 ， 而 集 團 內 每 間 公 司 又 符 合 資 格

歸 類 為 小 型 私 人 公 司 (附 表 3 第 1 ( 7 )條 )、合 資 格 私 人 公 司 (附 表 3 第 1 ( 1 0 )

條 )或 小 型 擔 保 公 司 (附 表 3 第 1 ( 1 3 )條 ) (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)，即 可 在 提 交 報

告 方 面 獲 豁 免 。  
2
 具 體 的 豁 免 項 目 包 括 以 下 例 子 ︰ 擬 備 財 務 報 表 和 核 數 師 報 告 時 須 符 合

的 規 定 較 為 寬 鬆 (第 3 8 0 ( 7 )及 4 0 6 ( 1 ) ( b )條 )，以 及 無 須 在 董 事 報 告 內 加 入

業 務 審 視 (第 3 8 8 ( 3 ) ( a )條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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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 定 控 制 權 的 原 則。我 們 作 出 的 建 議 修 訂，可 避 免 新 條 例 與 最 新 會

計 準 則 在 決 定 某 實 體 是 否 “母 企 業 ”的 “附 屬 企 業 ”時 ， 出 現 不 一 致 的

地 方 。  

為 釐 清 政 策 原 意 或 刪 除 不 清 晰 或 不 一 致 之 處 的 修 訂  

非 香 港 公 司 展 示 公 司 名 稱  

7 .   新 條 例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均 對 在 香 港 成 立 為 法 團 的 公 司 須 展 示

公 司 名 稱 作 出 詳 細 規 定 3， 但 沒 有 就 非 香 港 公 司 作 出 相 應 規 定 。 我

們 建 議 增 訂 條 文，賦 權 財 政 司 司 長 就 非 香 港 公 司 須 展 示 公 司 名 稱 和

披 露 公 司 是 否 屬 有 限 公 司 訂 立 規 例 4， 從 而 劃 一 非 香 港 公 司 和 本 地

公 司 在 展 示 公 司 名 稱 方 面 的 責 任 。  

劃 一 財 務 報 表 及 報 告 的 罰 則 條 文  

8 .   現 時，《 公 司 (修 改 財 務 報 表 及 報 告 )規 例 》 (第 6 22 章，附 屬

法 例 F)第 2 0 條 就 修 改 財 務 報 表 及 報 告 相 關 罪 行 所 訂 的 罰 則 水 平 ，

低 於 新 條 例 就 原 財 務 報 表 及 報 告 相 關 罪 行 所 訂 的 罰 則 水 平 。  

9 . 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立 法 會 審 議 上 述 附 屬 法 例 時，政 府 因 應 法 案 委

員 會 委 員 的 要 求，承 諾 在 新 條 例 下 一 輪 修 訂 工 作 中，檢 討 和 刪 除 財

務 報 表 及 報 告 相 關 罪 行 罰 則 水 平 不 一 致 的 情 況。這 次 建 議 的 修 訂 可

劃 一 相 關 罪 行 的 罰 則 水 平 。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 《公 司 (披 露 公 司 名 稱 及 是 否 有 限 公 司 )規 例 》 (第 6 2 2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B )所

載 的 規 定 ， 包 括 公 司 有 責 任 持 續 地 以 可 閱 字 樣 展 示 其 名 稱 ， 以 及 須 把 公

司 名 稱 置 於 可 讓 訪 客 易 於 看 見 的 位 置 ， 方 法 之 一 是 以 電 子 器 材 展 示 公 司

名 稱 。  
4
  舉 例 來 說 ， 如 屬 有 限 公 司 ， 必 須 述 明 是 以 有 限 法 律 責 任 的 形 式 成 立 為 法

團 。  



–  4   – 

精 簡 和 釐 清 條 文 以 助 遵 規  

1 0 .  財 務 匯 報 方 面 ，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技 術 性 質 的 會 計 及 匯 報 條 文 ，

有 關 建 議 包 括 ：  

 ( a )  我 們 建 議 讓 屬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的 控 權 公 司 可 選 擇 擬 備 綜 合 財

務 報 表 ， 代 替 編 製 本 身 的 財 務 報 表 ；  

 ( b )  至 於 新 條 例 規 定 控 權 公 司 須 在 董 事 報 告 載 列 其 附 屬 企 業 的

董 事 的 姓 名 或 名 稱，我 們 建 議 增 設 選 項，讓 控 權 公 司 可 選 擇

在 其 網 站 提 供 有 關 資 料，或 在 其 註 冊 辦 事 處 備 存 載 列 旗 下 所

有 附 屬 企 業 的 董 事 的 姓 名 或 名 稱 的 名 冊 以 供 查 閱，從 而 履 行

披 露 規 定 ； 以 及  

 ( c )  新 條 例 下，儘 管 某 公 司 集 團 因 集 團 內 並 非 每 間 公 司 都 符 合 歸

類 為 小 型 私 人 公 司，以 致 不 符 合 資 格 歸 類 為 小 型 私 人 公 司 集

團，但 如 集 團 內 每 間 有 關 公 司 的 成 員 均 同 意 採 用 簡 明 財 務 報

表，而 且 並 無 成 員 表 示 反 對，在 此 情 況 下，該 集 團 的 控 權 公

司 仍 符 合 資 格，可 採 用 簡 明 財 務 報 表。我 們 在 考 慮 持 份 者 的

意 見 後 建 議，只 要 控 權 公 司 的 成 員 通 過 決 議，該 控 權 公 司 便

可 採 用 簡 明 財 務 報 表 。  

1 1 .  我 們 也 建 議 精 簡 或 釐 清 以 下 條 文 ， 以 助 遵 規 ：  

( a )  就 公 司 的 章 程 細 則 而 言，我 們 建 議 容 許 公 司 的 章 程 細 則 採 用

電 子 形 式，以 及 如 公 司 兼 有 中 文 名 稱 及 英 文 名 稱，其 章 程 細

則 須 兼 述 明 該 兩 個 名 稱 ；  

 

( b )  我 們 建 議 訂 明，凡 屬 公 司 就 其 更 改 公 司 名 稱 而 對 章 程 細 則 作

出 的 修 改，均 可 獲 豁 免 有 關 修 改 章 程 細 則 的 一 般 註 冊 規 定 ，

因 為 就 更 改 公 司 名 稱 方 面 已 另 有 註 冊 的 規 定 ；  

 

( c )  我 們 建 議 釐 清 相 關 法 例 條 文，容 許 兼 有 英 文 名 稱 及 中 文 名 稱

的 公 司 可 展 示 其 中 文 名 稱 或 英 文 名 稱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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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關 於 股 本 說 明，我 們 建 議 清 楚 訂 明，股 本 說 明 須 報 告 緊 接 有

關 更 改 後 的 股 本 狀 況，而 非 更 改 當 天 的 股 本 狀 況。我 們 亦 建

議 釐 清，只 有 在 股 本 分 為 不 同 類 別 股 份 的 情 況 下，才 產 生 在

股 本 說 明 內 述 明 類 別 權 利 詳 情 的 責 任 ；  

 

( e )  我 們 建 議，如 某 類 別 的 所 有 股 份 持 有 人 或 成 員 同 意 更 改 該 類

別 的 權 利，則 有 關 更 改 可 如 他 們 所 同 意 具 有 效 力，不 得 再 受

反 對 ；  

 

( f ) 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有 關 就 限 制 董 事 失 去 職 位 的 付 款 而 設 的 小 額

付 款 例 外 情 況 的 條 文，使 某 些 付 款 就 決 定 某 公 司 能 否 依 賴 該

例 外 情 況 而 言 ， 不 會 合 併 計 算 ；  

 

( g )  關 於 公 司 備 存 紀 錄 和 公 司 管 理 及 議 事 程 序，我 們 建 議 釐 清 有

關 ( i )備 存 的 董 事 紀 錄 須 包 括 董 事 在 不 舉 行 會 議 的 情 況 下 通

過 的 決 議 ； ( i i )可 能 作 為 董 事 會 議 及 成 員 大 會 議 事 程 序 證 據

的 紀 錄；以 及 ( i i i )就 有 關 公 司 董 事 會 議 紀 錄 備 存 地 點 致 公 司

註 冊 處 的 通 知 的 事 宜 ；  

 

( h )  在 新 條 例 下，公 司 可 藉 新 設 不 經 法 院 的 程 序，把 兩 間 或 以 上

全 資 附 屬 公 司 合 併 (橫 向 合 併 )。我 們建 議 清 楚 訂 明，只要 合

併 的 公 司 為 香 港 公 司，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成 立 為 法 團 的 控 權 公

司 的 附 屬 公 司 也 可 藉 不 經 法 院 的 程 序 橫 向 合 併 ；  

 

( i )  我 們 建 議 修 改 有 關 批 准 以 行 政 方 式 恢 復 公 司 註 冊 的 申 請 的

條 件 ， 以 反 映 實 際 運 作 情 況 。 我 們 亦 建 議 在 新 條 例 第 15 部

以 明 文 訂 明 政 府 處 置 根 據 前 身《 公 司 條 例 》相 關 條 文 屬 無 主

財 物 並 歸 屬 政 府 的 財 產 的 權 力 ， 這 做 法 與 第 1 5 部 其 他 相 若

條 文 的 做 法 一 致 ； 以 及  

 

( j )  我 們 建 議 釐 清 章 程 細 則 範 本 有 關 修 改 股 本 程 序 的 條 文 的 原

意 。  

 

1 2 .   其 他 修 訂 屬 文 本 修 訂 和 技 術 性 質，大部 分 修 訂 的 目 的，是 要

刪 除 不 清 晰 之 處 或 確 保 新 條 例 不 同 條 文 的 用 語 一 致。舉 例 來 說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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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3 7( 6 )條 提 述 “ l en de r ”一 詞，正 確 的 中文 對 應 詞 應 為 “貸 款 人 ”而 非 “借

款 人 ”。 第 43 2( 2 )條 提 述 “gen er a l  m ee t i n g ”一 詞 ， 正 確 的 中 文 對 應 詞

應 為 “成 員 大 會 ”而 非 “周 年 大 會 ”。 此 外 ， 應 把 “羅 馬 字 ”改 為 “拉 丁 字

母 ”。  

1 3 .   新 條 例 為 在 香 港 營 運 的 公 司 提 供 法 律 框 架，上 述 建 議 修 訂 整

體 上 可 提 升 香 港 作 為 營 商 地 的 競 爭 力 。  

條例草案  

1 4 .  條 例 草 案 載 有 11 5 項 條 文 ， 主 要 條 文 如 下 ︰  

( a )  草 案 第 7 條 修 訂 第 7 6 條，容 許 公 司章 程 細 則 採 用 電 子 形 式。 

 

( b )  草 案 第 8 條 取 代 第 81 條 ， 闡 明 如 公 司 兼 有 英 文 名 稱 及 中 文

名 稱 ， 則 其 章 程 細 則 須 兼 述 明 該 英 文 名 稱 及 該 中 文 名 稱 。  

 

( c )  草 案 第 9 條 修 訂 第 88 條 ， 訂 定 公 司 如 就 其 名 稱 對 章 程 細 則

作 出 修 改 ， 可 獲 豁 免 於 該 條 的 登 記 規 定 。  

 

( d )  草 案 第 10 條 修 訂 第 12 4 條 ， 闡 明 就 兼 有 英 文 名 稱 及 中 文 名

稱 的 公 司 而 言，其 法 團 印 章 可 只 刻 有 該 英 文 名 稱 或 該 中 文 名

稱 。  

 

( e )  草 案 第 1 1 至 14 條 及 第 1 7 條 分 別 修 訂 第 14 2、 1 71、 17 3、

1 7 5 及 18 4 條，指 明 股 本 說 明 須 報 告 緊 接 有 關 更 改 後 的 股 本

狀 況 。  

 

( f )  草 案 第 1 5、 1 6、 18 及 19 條 分 別 修 訂 第 1 80、 18 2、 18 8 及

1 9 0 條，訂 定 在 某 類 別 股 份 的 持 有 人 或 成 員 全 體 同 意 下，以

書 面 同 意 或 決 議，更 改 該 類 別 的 權 利，則 該 更 改 可 在 該 同 意

或 決 議 的 日 期 或 在 其 內 指 明 的 日 期 生 效。在 上 述 情 況 下，持

有 人 或 成 員 不 得 向 法 庭 提 出 申 請 ， 要 求 否 決 該 項 更 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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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 草 案 第 20 條 修 訂 第 20 1 條 ， 闡 明 只 有 在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本 分

為 不 同 類 別 股 份 的 情 況 下，方 導 致 產 生 在 股 本 說 明 內 述 明 類

別 權 利 詳 情 的 責 任 。  

 

( h )  草 案 第 32 至 44、 4 6、 47、 49、 50、 5 2、 53 及 54 條 載 有 對

新 條 例 第 9 部 的 各 會 計 及 及 核 數 條 文 的 修 訂 。  

 

( i )  草 案 第 3 2 至 3 8 條 載 有 新 的 條 文 或 對 現 有 條 文 作 出 修 訂，旨

在 方 便 主 要 為 中 小 企 的 企 業 獲 益 於 提 交 報 告 方 面 的 豁 免 條

文 的 規 定 (即 容 許 公 司 採 用 簡 明 會 計 及 財 務 報 告 的 條 文 )。可

獲 益 於 提 交 報 告 方 面 豁 免 公 司 的 類 別，擴 闊 至 包 括 有 不 在 香

港 成 立 為 法 團 的 法 人 團 體 作 為 其 成 員 的 公 司 集 團 的 控 權 公

司，以 及 混 合 集 團 的 控 權 公 司。該 等 公 司 將 得 益 於 簡 便 會 計

及 財 務 報 告 的 規 定。再 者，公 司 集 團 的 控 權 公 司 亦 可 是 本 身

是 一 間 公 司 的 母 企 業 。  

 

( j )  草 案 第 32、 39 至 4 4、 46、 47、 49、 5 0、 52 及 53 條 載 有 技

術 修 訂，以 精 簡 會 計 及 財 務 報 告 規 定 的 施 行 情 況，及 方 便 遵

從 該 等 規 定 。 該 等 修 訂 包 括  ——  

( i )  就 在 控 權 公 司 的 董 事 報 告 內 披 露 附 屬 企 業 董 事 姓 名 或

名 稱 ， 訂 定 替 代 方 式 ；  

( i i )  就 屬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的 控 權 公 司 訂 定 選 項，使 其 除 擬 備 其

本 身 的 報 表 外 ， 亦 可 擬 備 周 年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； 及  

( i i i )  使 新 條 例 中 關 乎 財 務 報 表 的 罰 則 條 文 ， 與 其 附 屬 法 例

中 的 關 乎 經 修 改 財 務 報 表 的 罰 則 條 文 一 致 。  

 

( k )  草 案 第 55 條 修 訂 第 48 1 條 ， 規 定 公 司 亦 須 安 排 記 錄 董 事 在

不 舉 行 會 議 的 情 況 下 通 過 的 決 議 。  

 

( l )   草 案 第 56 條 修 訂 第 48 2 條 ， 就 關 乎 以 公 司 紀 錄 作 為 董 事 會

議 議 事 程 序 的 證 據 的 事 宜 ， 作 出 闡 明 。  

 

( m )  草 案 第 58 條 修 訂 第 52 5 條 關 於 就 限 制 董 事 失 去 職 位 的 付 款

而 設 的 “小 額 付 款 ”例 外 情 況。該 項 修 訂 闡 明 哪 些 付 款 就 計 算

總 額 而 言 ， 並 不 計 入 “小 額 付 款 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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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n )  草 案 第 62 至 6 6 條 載 有 技 術 修 訂 ， 或 為 闡 明 新 條 例 第 12 部

某 些 處 理 公 司 管 理 及 議 事 程 序 的 條 文，而 對 該 等 條 文 作 出 的

修 訂 。 草 案 第 6 2、 63 及 66 條 對 第 5 8 8、 6 10 及 62 2 條 分 別

作 出 文 本 修 訂 。 草 案 第 64 條 修 訂 第 6 1 9 條 ， 規 定 公 司 在 其

註 冊 辦 事 處 或 訂 明 地 方 備 存 董 事 會 議 的 議 事 程 序 的 紀 錄 及

董 事 在 不 舉 行 會 議 的 情 況 下 通 過 的 決 議 。 草 案 第 6 5 條 修 訂

第 62 1 條，就 關 乎 以 公 司 紀 錄 作 為 成 員 大 會 的 程 序 的 證 據 的

事 宜 ， 作 出 闡 明 。  

 

( o )  草 案 第 69、 70 及 7 1 條 載 有 修 訂 ， 闡 明 新 條 例 第 13 部 處 理

安 排、橫 向 合 併 及 在 進 行 收 購 和 股 份 回 購 時 強 制 購 入 股 份 的

某 些 條 文 (即 第 67 8、 68 1 及 70 0 條 )。  

 

( p )   草 案 第 6 9 及 7 0 條 闡 明 在 横 向 合 併 的 情 況 中，控 權 公 司 無 需

在 香 港 成 立 為 法 團 的 原 意 。 草 案 第 71 條 闡 明 在 收 購 要 約 是

關 乎 某 類 別 股 份 的 情 況 下，有 關 90 %股 份 的 規 定 是 指 該 類 別

股 份 數 目 的 90 %。  

 

( q )  草 案 第 72 條 修 訂 第 76 1 條 ， 修 改 批 准 以 行 政 方 式 恢 復 公 司

註 冊 的 申 請 的 條 件 。  

 

( r )  草 案 第 7 3 條 修 訂 第 77 3 條，明 文 訂定 政 府 處 置 根 據 前 身《 公

司 條 例 》 第 29 2 條 屬 無 主 財 物 並 歸 屬 政 府 的 財 產 的 權 力 。  

 

( s )  草 案 第 74 至 8 1 條 修 訂 新 條 例 第 16 部 中 有 關 非 香 港 公 司 的

條 文 。  

 

( t )   草 案 第 7 4 及 8 0 條 修 訂 第 77 4 及 80 3 條，以 闡 明 非 香 港 公 司

的 獲 授 權 代 表 須 有 香 港 地 址。草 案 第 7 5、7 6 及 7 7 條 載 有 技

術 修 訂 ， 以 規 定 非 香 港 公 司 為 各 種 目 的 使 用 以 “拉 丁 字 母 ”

的 字 組 成 的 名 稱 而 非 “羅 馬 字 ”名 稱 。  

 

( u )  草 案 第 7 9 及 8 1 條 透 過 廢 除 第 7 92 條 並 加 入 新 訂 第 8 05A 及

8 0 5 B 條 ， 賦 權 財 政 司 司 長 可 就 披 露 公 司 名 稱 及 有 關 罪 行 訂

立 規 例，以 使 非 香 港 公 司 及 香 港 公 司 在 關 乎 展 示 名 稱 方 面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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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定 一 致 。  

 

( v )  草 案 第 8 5 條 更 新 附 表 1 內 “母 企 業 ”的 涵 義 ， 此 項 更 新 關 乎

控 權 公 司 根 據 新 條 例 第 9 部 擬 備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的 規 定，以 符

合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發 出 的 最 新 會 計 準 則。草 案 第 6 條 廢 除 第

1 6 條 ， 草 案 第 5 7、 87、 及 8 8 條 修 訂 第 51 7 條 以 及 附 表 4

及 5， 而 草 案 第 97、 10 0、 1 03 及 1 07 條 修 訂 新 條 例 下 各 附

屬 法 例 ， 以 作 出 相 關 修 訂 。  

 

( w )  草 案 第 8 6 條 修 訂 附 表 3， 該 項 修 訂 列 明 公 司 在 提 交 報 告 方

面 獲 豁 免 需 符 合 的 條 件，以 參 照 經 擴 闊 的、在 提 交 報 告 方 面

的 豁 免 類 別 。 該 項 修 訂 關 乎 上 文 第 ( i )項 。  

 

(x )  草 案 第 91、 9 2 及 9 3 條 修 訂 《 公 司 (披 露 公 司 名 稱 及 是 否 有

限 公 司 )規 例 》(第 6 2 2 章，附 屬 法 例 B)，以 闡 明 如 公 司 兼 具

有 英 文 名 稱 及 中 文 名 稱，則 該 公 司 可 只 展 示 其 英 文 名 稱 或 中

文 名 稱。再 者，如 兼 以 英 文 及 中 文 名 稱 註 冊 的 公 司 展 示 其 英

文 註 冊 名 稱，而 該 公 司 擬 展 示 其 中 文 名 稱 時，則 須 展 示 其 中

文 註 冊 名 稱 ， 反 之 亦 然 。  

 

( y)  草 案 第 10 1 條 修 訂《 公 司 (財 務 摘 要 報 告 )規 例 》(第 6 2 2 章 ，

附 屬 法 例 E )， 以 闡 明 對 控 權 公 司 的 提 述 ， 須 按 照 草 案 第 3 2

條 所 加 入 的 第 35 7 (4 ) ( b )條 解 釋 。  

 

( z )  草 案 第 10 4 至 10 5 條 分 別 修 訂《 公 司 (修 改 財 務 報 表 及 報 告 )

規 例 》 (第 6 2 2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F)第 19 及 2 0 條 。 草 案 第 10 4

條 闡 明 為 公 司 擬 備 經 修 改 財 務 報 表 的 核 數 師 報 告 的 人，亦 有

收 取 公 司 成 員 大 會 通 知 的 權 利。草 案 第 10 5 條 使 關 於 經 修 改

財 務 報 表 的 罰 則 條 文 與 關 於 原 財 務 報 表 的 罰 則 條 文 一 致 。  

 

( a a )  草 案 第 1 09 至 110 條 載 有 《 公 司 (章 程 細 則 範 本 )公 告 》 (第

6 2 2 章，附 屬 法 例 H )的 修 訂，以 闡 明公 司 只 有 某 種 股 本 的 更

改 ， 方 須 藉 普 通 決 議 作 出 。  

 

( a b )  草 案 第 1 15 條 修 訂 《 公 司 (非 香 港 公 司 )規 例 》 (第 622 章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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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屬 法 例 J )，以 闡明 非 香 港 公 司 周 年 申 報 表 載 有 的 該 公 司 的

獲 授 權 代 表 的 地 址 ， 須 是 香 港 地 址 。  

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 

15.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— 

 刊 登 憲 報 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六 日  

 在立法會首讀和開始二讀辯 論  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 

 恢復二讀、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 

和 三 讀  

另行通知  

 

 

  

建議的影響  

 

經濟影響  

 

16. 建議的法例修訂將可使新條例進一步符合現行的會計準則和減低

遵規成本，有助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及商貿中心的地位。  

 

其他影響  

 

17. 建議對財政的影響甚為輕微。如需要額外資源，將由公司註冊處承

擔。建議對公務員、競爭、環境、家庭、性別議題或生產力沒有影響。除

上文第 16 段所述影響外，建議對可持續發展並無影響。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

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，亦不會影響新條例的現有約束力。  

 

 

公眾諮詢  

 

18. 我們在二零一八年一月五日就有關建議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

作出簡介，委員大致支持擬議法例修訂。我們亦在二零一六年向專業團體

和商會等相關持份者及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進行諮詢，收集他們的意

見。持份者及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大致支持擬議法例修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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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安排  

 

19. 我們會在條例草案刊憲時發出新聞稿，以及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查

詢。  

 

 

查詢  

 

20.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可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

秘書長 (財經事務 )6 易志宏先生聯絡（電話︰2528 6384）。  

 

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財經事務科  

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   

 



angelicaauyeung
註解
“Marked”的設定者是“angelicaauyeung”

angelicaauyeung
註解
“Completed”的設定者是“angelicaauyeung”

angelicaauyeung
註解
“None”的設定者是“angelicaauyeung”

angelicaauyeung
文字方塊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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